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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所有普通決議案已透過投票方式正式表決通
過。

茲提述中國利郎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3月24日的通函（「通函」）及本公司於
2023年4月28日召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具有通函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39(5)條，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宣佈，以下普通決議案（「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透過投票方式由股東正
式表決通過：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批准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公司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
（「核數師」）報告。

799,966,362股
(99.730904%)

2,158,488股
(0.269096%)

2. 宣派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9
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

802,114,850股
(99.998753%)

10,000股
(0.0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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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3. (i) 重選王良星先生為執行董事。 768,586,858股

(95.818856%)
33,537,992股
(4.181144%)

(ii) 重選蔡榮華先生為執行董事。 744,129,620股
(92.769800%)

57,995,230股
(7.230200%)

(iii) 重選呂鴻德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744,129,620股
(92.769800%)

57,995,230股
(7.230200%)

(iv) 重選章晟曼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00,781,310股
(99.832502%)

1,343,540股
(0.167498%)

4.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802,114,850股
(99.998753%)

10,000股
(0.001247%)

5.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801,147,362股
(99.878138%)

977,488股
(0.121862%)

6. 授予董事一般及無條件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有
關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面值10%的本公司
額外股份。

763,238,845股
(95.152126%)

38,886,005股
(4.847874%)

7. 授予董事一般及無條件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有關決議案通過
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面值10%的本公司股份。

801,425,850股
(99.912856%)

699,000股
(0.087144%)

8. 待第6及7項決議案通過後，藉加入相當於本公司根據第7
項決議案所授權購回的本公司股本總面值的數額，以擴大
第6項決議案授予董事的一般及無條件授權以配發、發行
及處理額外的本公司股份。

762,478,570股
(95.057343%)

39,646,280股
(4.94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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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119,748,491.90港元，劃分為本公司股本
中1,197,484,919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賦予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在
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權利之股份總數為1,197,484,919股股份，相當於股東週
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00%。概無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
票時受到限制，亦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惟僅可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
票。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點票的監票
人。

由於上述各項決議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超過50%的票數投票贊成，故上述各項決議案獲
正式通過為本公司的普通決議案。

關於上文第2項決議案，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將於2023年5月24日或前後以現金方式
支付予於2023年5月9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執行董事王冬星先生、王聰星先生及蔡榮華先生已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獨立非執行
董事呂鴻德博士、聶星先生、賴世賢先生及章晟曼先生已透過電子通訊方式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執行董事王良星先生、胡誠初先生及潘榮彬先生因個人公事原因未能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中國利郎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岑嗣宗

香港，2023年4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冬星先生、王良星先生、王聰星先生、蔡榮華先生、胡誠
初先生及潘榮彬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鴻德博士、聶星先生、賴世賢先生及章晟
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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